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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埠致公總堂設立鏡遍編通吿 

本
18堂
頃
奉
美
洲
金
山
正
埠
致
公
総
堂
總
機I

處
函
開
本
年
四 

月-
月
関
洪
門
懇
親
大
會
經
代
表
團
重
訂
洪
門
根
本
章
程
及■
 

建
廣
州
城
致
公
堂
事
宜
一 
致
通
過
査
籌
建
廣
州
城
致
公
堂
進
行 

章
程
在
海
外
設
局
籌
败
副
分4
大
區
以
坎
屬
貴
総
堂
爲 
一 區
道 

轄
全
坎
洪
門
致
公
堂
會
員
茲
將
重
訂
洪
門
根 不
章
程
及
籌
建
廣 

州
城
致
公
堂
緣
簿
遍
交
査
収
後
請
卽
轉
分
遞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 

及
洪
門
昆
伸
通
信
處
査
照
辦
理
等
由
奉
此
本
総
堂
已
於
六
月
廿 

四
日
開
全 
體
曹
議
業
經
選
定
籌
建
廣
州
城
致
公
堂
駐
局
辦
事
人 

員一 
班
俟
緣
簿
編
竣
即
行
郵
遞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
籌
捐
至
訣
緣 

簿
到
日
惟
冀
我
洪
門
昆
仲
慷
慨
題
簽
成
斯
美
舉
不
獨
我
洪
門
增 

莫
大
之
光
荣
而 *
實
業
設
學
校
者
胥
基
於
是
爲
此
預
浩
仰
我
洪

門會員一 
體知 1
此
佈

▲
茲
將
駐
局
存
事
人
員
列
後

▲
局
長 
周
家
就 
林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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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監
督
，季
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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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貯
庫 
英
昌
隆
季
進 
均
安
號
馬
瑞
堂 
三
合
公
司
林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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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中
文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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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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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振
漢 
周世堯一 
李
雁
朋

▲
西
文
書
記
羅
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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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道
政

▲
魔
務
員
黃
昌
利 
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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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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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
胡
福
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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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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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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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司
徒
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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篩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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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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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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靴
男
子
日
用
做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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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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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本
疆
除
禮
拜
日
停
派
外
皆
按
日
呈
派
本
母
毎
月
収
報
費
五
毫
郵 

、W
七
臺k
英W

各
埠
美
周
檀
香
山
小
呂
宋
墨
西
哥
等
處
毎
年
英 

雪翼垂半
年
四
元
三
月
二
元 
一 月一七毫五中国及外11

今
减 

<
■
價
以
期
傳
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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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主
義
無
論
取
閱
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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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惠
方
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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凄
歷
年
承
印
中
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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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CG
妥
富
速
成
。。取
價
克
己
。。加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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囊
整
潔0
。校
對
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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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。久
爲
文
顧
者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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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有
本
而
枝
葉
繁
。水
有
源
支
而
流
溢
。人
有
祖
宗
而
後
嗣
昌
。。 

域
毋
致
公38

堂
乃
我
洪
門
之
祖
宗
。"
如
木
之
本
。一水之源也。。 

考
我
洪
門
之
宗
旨
。。以
驅
胡
虜
只
保
種
族
爲
前
摄)
，二
百
餘
年 

之
積
功
累
仁
。。至
是
而
方
達
其
目
的*
其
變
功
偉
烈
。C

距
不
赫 

奕
壹
修
哉
。。夫
功
懋
懋
賞
。「朝
廷
雖
有
其
典
。。而
義
俠
未
基 

是
心
。。惟
前
年
藜
公
元
洪
。。登
大
總
統
位9
。知
我
洪
門
人
士
。。 

有
締
造
民18
之
功
。。于
是
春
正
式
社
會
之
獎
为
其
光
柴
顯
耀JC 

一不曹昭如日星矣。。又
奉
農
商
兩
部1
案
。
批
埠
我
洪
門
建
先 

烈
祠
于
上
海
廣
州
城
等
處8
以
彰
先
烈
之
動
勞6
正
與6
 援
之 

銅
柱X
范
蠡
之
金
像
。。相
輝
映
焉6C
夫
建
祠
之
需
費
浩
繁
。。非 

衆
力
合
作3
。駐
吿
成
功
。0
是
年
四
月
一
日3
。!6
懇
親
大
會
于
金 

門
者
不®
 是
故
耳
。。雷
日
美

<. 
一帝。。與
夫
檀
香
山
。。墨
西
哥 

。。加
拿
大
等
棒
。e
凡
看
弥
公
堂
支
部
者
。~
皆
瀛
代
表
蒞
會
。-
盖 

懇
親
會
着
。。質
言
之
。。專
親
之
謂
也
。(换
言
之
。。固
結
團
體
之 

謂
也
。。天
下
事
椎
渙
散
則
失
敗
。。固
結
則
易
成
。。其
理
淺
而
易 

明:
。無
煩
龜
着
。。可
預
决
矣
。。各
埠
代
表
諸
公9
卓
有
成
見
。。 

持
籌
勝
算
。。先
着
手
修
訂
洪
門
根
本
章
程
。
爲
建
築
先
烈
祠
之 

指
導
。。經
已
一
致
通
過
立
案
存
據
。。佈
吿
叩
外
。一務使內外凡 

『洪
門
手
足
。聯
絡
一
気
。，力
褰
偉
舉
、一以一慰先烈在天之靈 

。。再
以
固
洪
門
進
行
之
基
。
貧
者
效
力
。。富
者
輸
財X

川
從
涓 

滴
之 8
 而
始
成
。。裘
以
狐
腋
之
集
而
始
結
。。有
一
份
之
量
力
。。 

盡
一
份
之
義
務
。。又
何
患
大
事
不
成
耶
。。

域
第
致
公
総
堂
彳
原
爲
加
屬
洪
r1之
續
機
關
〔。加
屬
之
洪
門
人 

士
。。野
于 

18堂
者*
。亦
如
木
之
本
。水
之
源
。人
之
宗
祖
也
。e
前 

爲
內
地
提
倡
革
命
時
。。將
該
樓
宇
與
地
段
人
質
欺
萬
餘 
元
。。以 

助
車

：8)。

至
今
七
載
。。"
息
無
多
。。而
年
費
太
鉅
。c

不
但
未
能 

淸
還
質
債
之
母
金
。。而
且
每
年
子
息
叢
叠
上
一
若
不
設
策
挽
救
。。 

則
日
久
利
直
。?
其 #
宇
與
地
段
。。又
何
難
他
人
入
此
室
處
乎
。。 

諸
尾
仲
旣
能
籌
款
以
建
祠
於
廣
州
城
。。亦
當*
欺
贖
囘
繚
堂
于 

城
埠ec
雙
方
並
進
。。免
至
顧
彼
失
此
，占
昨
九
月
一
號
。。特
開
洪 

関
全 « 大
會
。，徵
集
名
埠
支
堂
代
表
之
就
見9 
協
力
維
持*
荷 

蒙
各
毋
代
表
諸
君
。合
德
同
心C
並
舞
間
言
。、皆
以
收
贖
総
堂
之 

實
業
爲
先
務
。。隨
即
定
議
參
訂
規
章
。-
凡
旅
加
洪
門
人
士.二每 

人
額
収
潍
持
送
堂
經
費
銀
三
大
圓
。。竇
日
正
式
瓏
一
票
一
胸
。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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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本
総
堂
湧
奉
金
山
致
公
総
堂
総
機
關
處
函*

謂
自
洪
門 

重
訂
根
本
章
程
分
遞
呈
坎
屬
名
埠
致
公
堂
査
收
後
月
開
會
招
納 

新
會
員
須
即
遵
新
章
辦
理
等
情
本
總
堂
奉
此
已
于
本
月
一 
日
開 

全
劇
會
議
通
過
在
案
自
本
年
吉
月
一
日
起
凡
坎
屬
各
埠
致
公
堂 

招
篇
新
會
員
其
堂
底
費
除
任
由
各
埠
公
堂
就
地
相
機
酌

JR 若
干 

外
疑
同
時
每
名
缴
納
本
総
堂
領
正
式
底
票
銀
二
大
元
势
繳
納
金 

山
致
公
総
堂 

18 機關處領
正
式
底
票
銀
一
元
五
亳
爲»
合
行
通 

、吿
仰 
坎
及
各
母
致
公
堂
當
任 »
員
查
照
襄
辦
陣
任■
切 

民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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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
吉
月
二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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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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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課
共
和
之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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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
徵
于
箇
人
社
會
政
府
一
各
大
抄

凡
其 
一 言 
一 卢
.確
有
擁
讃
共
和
者
。- 
則
贊
肋
之 :
確 

賃
專
制
那
則
討
鋤
之
「至
于
艦
方
画
譚
首
与
培
植
新
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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